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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條依據：112 年 2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2 條第 2項、第 3項規定： 

高等考試各等級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初等考試、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、公務人

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（以下簡稱原住民族特種考

試）及格，依各該考試法規受有轉調機關限制人員，同時具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者，為親自

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，得於限制轉調期間內，調任至該子女實際居住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之其他機關服務，不受原轉調機關範圍之限制，並以調任一次為限： 

一、因現職機關所在地與三足歲以下子女實際居住地未在同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，有證

明文件。 

二、實際任職達公務人員考試法所定限制轉調期間三分之一以上。 

各機關依前項規定商調公務人員前，應就其子女年齡及實際居住地查明符合規定後，始

得辦理指名商調。原服務機關就該指名商調應優先考量。 

 

 

二、認定方式 

（一）條文中並沒有規定證明子女年齡及實際居住地的制式文件，因此，各機關得就公務人

員檢具的文件，本於權責個案判斷是否足以證明其子女實際居住地。不過，條文的立

法說明舉了很多例子，例如公務人員得提供子女的戶口名簿、兒童健康手冊、各項篩

檢紀錄及預防接種紀錄等相關文件供用人機關查明。 

（二）「子女年齡」，是以擬任機關辦理指名商調之日(商調函發文日)為判斷時點，也就是用

人機關發商調函時，子女須為 3足歲以下喔！（銓敘部 112 年 5 月 29 日部法三字第

11255794071 號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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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任用法第 22 條第 2項調任後，在原限制轉調期間內，還能不能再調其他機關呢？� 

（一）可以唷！不過可調任的機關範圍是有限制的，依任用法第 22 條第 4項規定，依任用法

第 22 條第 2項規定調任之人員於各該考試法規所定原限制轉調期間內再轉調時，以調

任至「原指名商調機關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、原考試法規得任用之機關」為限。 

（二）舉例： 

阿偉在 110 年普考及格分發到新北市政府民政局，為了照顧 1 歲的兒子，先依任用法

第 22 條第 2項規定，在 112 年 5 月從新北市政府民政局調到臺中市清水區公所，依上

開任用法第 22 條第 4項規定，阿偉在普考 3年限調期間內，可以再調任的機關如下： 

１、原指名商調機關（臺中市清水區公所）之主管機關（臺中市政府）及其所屬機關： 

如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、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等。 

※阿偉可以再調任臺中市政府及其全部所屬機關、學校喔！ 

    ２、原考試法規得任用之機關： 

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公務人員之考試，分高等考試、普通考試、初

等考試三等。及格人員於服務 3 年內，不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

關、學校以外之機關、學校任職。同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定，上開規

定所稱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、學校，指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、

鄉(鎮、市)公所及其所屬機關、學校。所以阿偉自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，實際

任職 3年內可調任新北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。 

 

 


